梧州学院教室对外服务性收费管理办法（试行）
高等院校服务性收费是指学校在完成正常教学任务外，为在校学生提供由学生自愿选择的服务，以及学校向校外人员和单位提供服务而收取的费用。为了提高学校办学效益，优化资源配置，增加教室设备维护维修资金，提升教室更新能力，充分发挥各教室的效能，鼓励各教室在切实保证本校教学任务的前提下，积极开展对外教学服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和教育厅关于规范我区高等院校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桂价费[2013]1号)”文件中明确规定，学校面向社会按照自愿有偿原则提供公共设施使用服务，如租用教室、学术报告厅、会演中心等场馆，可以适当收取费用，收费标准由学校按《财政部、国家计委关于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有关收费管理问题的通知》（财规[2000]47号）规定，本着补偿成本和非营利的原则制定。为规范我校教室对外服务工作，结合我校实际，特制订本办法。
一、凡学校设置的各类教室和学术报告厅，在保证完成校内教学任务和保证校内师生合理使用的前提下，可利用现有的人力和设备资源，采取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开展社会服务工作。
二、教务处是学校教室主管部门，实践实验科为全校教室和学术报告厅管理的职能机构，是组织和管理教室对外服务工作的归口科室。
三、所有对外服务项目，均采取自愿有偿服务的原则。
四、教室对外服务须经学校教室主管部门批准方可进行，其他个人不得私自使用教室进行商业活动，一经发现报保卫、财务等相关部门进行必要处理，涉及违法违纪行为报送公安机关处理。
五.校外部门必须提供详细的活动方案，尤其活动性质、参会人员性质、活动范围、携带物品、宣传布告等内容；

六.按照规定，活动方只能在规定时间内规定范围内从事相关活动，对申请用地外任何活动要通过相关部门审批，比如活动范围外的登记处等临时性设施要取得学校保卫处审批同意方可实施；

七.按照规定，申请人不得进行以营利为目的的培训活动，否则校方有权利制止一切活动并驱逐校外。
八、对外服务过程中必要时由保卫处协助处理停车等环境卫生安全问题。

九、本管理办法中的对外服务范围包括：各类公开公益性培训指导课、会议、考试、比赛等，或其它合理合法的使用学校教学资源的收费服务项目。

十、收费管理及分配
教室对外服务性收费属于经营服务性收费，收费标准按《梧州学院教室对外服务收费标准》执行。

1. 我校教室和学术报告厅对外服务性收费标准由教室主管部门按相关政策制定，收费标准经学校审批通过后，由财务处向价格主管部门办理收费许可证后方可实施收费；
2.对外服务严格按照既定收费标准和相关管理办法执行；

3.校外企业或个人申请使用校内资源开展合法的社会服务时，考虑到对外服务过程中，需要提供组织人员、监考官、设备维护管理员、保卫人员等人力资源的事实，要求借用单位或个人必须雇佣和满足我校服务员工合理的工作酬劳；

4.上级部门、政府部门、其它国家事业单位等机构公函借用时，根据学校统筹安排和公函内容实施，原则上借用单位需按收费标准缴纳成本费用；
5.对外服务整个流程接受学校纪委等相关部门的随机抽查和全校师生的监督；
6.财务处负责收取对外服务费用，其中40%上缴学校，剩余费用由教室主管部门按梧州学院社会服务收益（资源有偿使用性项目收入）监管。该费用主要用于教室设备、设施维护维修、更新等项目合理支出，按学校设备维护维修申请程序办理；
7.上级部门要求的各类考试（如教师资格证考试）和对外服务各项考试项目收益，除学校“以考养考”原则外，也可以用于考务相关仪器设备的维护维修或升级更新。
十一、此办法从公布之日起开始执行。
